
实行特色化、个性化服务，让纳
税人从细节中感受“温馨”

“细节服务”永远是郑州地税的不懈追求。全省地
税系统首个“一窗式”办税服务厅在郑州地税试点成功，

“一站式”服务全面铺开，正是这一理念在地税服务中的
实践。“导税服务、全程服务、限时服务、预约服务、提醒
服务、延时服务”等特色化、个性化服务，进一步助推了
全方位、立体式服务体系建设。办税服务厅更是融入人
文关怀，沙发、雨伞架、饮水机和纸杯等便民设施，随时
提供报纸、杂志和各类税收宣传资料等读物，最大限度
方便纳税人休息等待；设置触摸屏查询机和自助办税
区，方便纳税人查询和办税；液晶电视机、LED显示器，
滚动播放需要纳税人周知的各类涉税信息；“无障碍通

道、绿色通道”，为残疾人、孕妇等社会特殊
群体提供贴心服务等等，处处体现了办税的
温馨和周到，让纳税人油然而生一种“家”的
感觉。

简化涉税手续，让纳税
人从便捷办税中感受“高效”

一项涉税事宜，简单的几张表、几个步
骤，甚至是轻点鼠标就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纳税人无论是在办税服务厅，还是在家中都
能深切感受到地税部门办税的简便与高
效。郑州地税充分考虑办税细节，通过简并
手续、科技兴税等措施，既节省纳税人办税
成本，又提供优质高效的办税服务。全面梳
理和整体设计办税流程，归并业务，精简资
料。推出个体税务登记免填单服务，避免了

纳税人因填写失误带来的麻烦。开通网络发票在线开
具、查询等功能，接受发票真伪查询390余万次。引导纳
税人选择网上办税，健全以网上办税为主体，上门办税、
批量扣税、POS机刷卡银行端查询缴税、短信申报缴税、
7×24小时自助办税等 13种多元化申报缴款方式，纳税
人申报缴款种类位居全国首位，极大方便了全天候办
税，让纳税人深切体验到了办税的“便捷”。

强化政策服务，让纳税人从贴
近民生中感受“实惠”

针对纳税人了解税收新政较少，却又迫切需要税收
政策支持谋求更快的发展，郑州地税建立不同层次的政
策宣传、政策服务体系，及时争取好、落实好、运用好各

项惠民政策，为企业“穿针引线”，帮扶企业快速发展。
依托地税部门敏锐的经济视角，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科学分析经济税收发展形势，提出了土地使用税标准范
围调整、股权转让税收管理、支持总部经济发展、小型微
利企业发展、物流企业发展等贴近群众生活、贴近民生
发展的建议，有力支持了全市经济税源建设。根据不同
企业服务需求，定期召开税企座谈会和举办纳税辅导讲
座，进行个性化纳税辅导。去年，召开税企座谈会 515
次，召开政策发布会 375 场，发放政策宣传辅导读物
65698 份，培训纳税人 94111 人次。开展“送税法上门、
送优惠政策上门”活动，深入重点企业进行走访调研。
去年，走访调研重点企业 969 户，其他企业 2436 户，收
集企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3033条。坚持把落实好税收
优惠政策作为关注民生、促进发展、构建和谐的重要手
段，为全市 25 万户纳税人减免个人所得税近 5 亿元，为
全市5.5万个体工商户减免营业税2亿多元，有效体现了
国家民生政策。被评为“全省地税系统企业服务工作优
秀单位”。

围绕焦点问题，让纳税人从发
展环境中感受“公平”

郑州市地税局依法打击各种涉税违法犯罪行为，维
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营造了公正、公平的税收竞争环
境。去年，共检查纳税人239户，查补税款、滞纳金、罚款
1.53 亿元。全国率先成立“发票 110”快反处理队伍，24
小时受理和现场处理发票违法违章行为，始终保持打击
违法违章的高压态势。成立以来，接听投诉及咨询电话
7935个，受理案件654个。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
受到国家税务总局表彰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充分
肯定。今年 4 月，郑州地税又在市委市政府大力倡导
下，精心主办了第八次发票摇奖活动，摇奖范围涵盖全

市五家税务机关的所有发票种类，进一步调动了广大
消费者依法索取发票的积极性，切实维护了纳税人合
法权益。

满足纳税诉求，让纳税人在地
税形象中感受“真挚”

真诚面对，诚挚沟通。为提高服务针对性，郑州地
税畅通纳税人诉求渠道，定期组织专人对诉求进行收集
和整理，及时发现工作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措施和办
法。高标准建设省会 12366纳税服务热线，为纳税人提
供更为直接、迅速、准确的语音服务。去年，共受理人工
话务 23000余个。被市政府办公厅评为“市长热线优秀
单位”。在新浪、腾讯开通官方微博，为纳税人提供了一
个即时解疑答惑的“快捷平台”。组织开展“微访谈”，与
纳税人和网民在线交流，引起强烈反响，短短一周内，

“郑州地税”微博粉丝增加了近3万人。采取发放《纳税
人权益保护状况调查表》、组织开展“千名税官大走访”
活动、收集网络舆情、召开纳税特邀督导员座谈会、建立
定点联系机制等形式，全面了解纳税人需求，持续改进
地税工作。聘请社会第三方开展纳税服务暗访，摸清纳
税服务现状，及时掌握纳税人的期望与诉求。向企业发
放征求意见函，开展纳税人评议地税服务活动，树立了
地税良好社会形象，持续巩固了地税政风行风建设成
果，在市纪委组织的行评中群众满意率位居全市第一，
17个基层站所被评为“全省群众满意基层站所”，郑州地
税形象在新起点上向更高层次不断攀升。

纳税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加快中原经济区
核心增长区建设的大潮中，郑州市地税局将深入贯彻

“挑大梁、走前头”的总体要求，用一成不变的真挚情感
全面诠释“服务民生、奉献社会”的真谛，为中原经济区
建设营造更好的经济税收发展环境。

在郑州市新一轮建设热潮中，为纳税人提供“及时周到、简便快捷”的纳税服务成为郑州市地税局服务经济社会

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在这一理念的要求下，郑州市地税局以“提效能、创品牌、树形象”为目标，从细节着手，打造

了具备现代公共服务型税务组织标准的地税组织，为广大纳税人营造了舒心、满意的纳税环境。

7×24小时自助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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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
发省地税局关于加强税源管理提高征管质量若干
意见的通知》（豫政办〔2012〕51号）和《河南省地方
税务局关于印发税源清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豫地税发〔2012〕45 号）精神，营造良好的依法治
税环境，堵塞征管漏洞，郑州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税源清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清查范围
1. 清查对象：郑州市辖区内负有地方税收纳

税义务的所有纳税人；
2. 清查期间：2011 年至 2012 年 3 月期间的纳

税情况，发现有重大涉税问题的可追溯到以往年
度。

二、清查内容
（一）针对户籍管理开展清查
1. 对产业集聚区、繁华地段楼宇内、不同区

域结合部等区域开展全面普查，对发现尚未纳
入税务管理的，依法及时办理税务登记，纳入税
务管理；

2. 从工商部门取得工商登记信息，筛查出已
办理营业执照尚未办理税务登记的异常信息开
展税源清查，发现未办证情况及时督促办证并
补征税款；

3. 对走逃纳税人开展实地核查，对查找到的
走逃户依法清缴欠税并给予处罚；

4. 对营业税起征点、增值税起征点调整前后
个体工商户户数和缴纳税款的变化情况进行清
查，核查核定收入额是否与经营情况相符。

（二）针对申报征收环节开展清查
1. 对 2011 年至 2012 年 3 月期间长期零申

报、低申报以及长亏不倒的纳税人，在纳税人认

真自查的基础上，由其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
评估，对存在偷税嫌疑的及时移送税务稽查部
门查处；

2. 对照《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完善〈外出经
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有关事项的公告》（2011 年
第6号），清查本单位本辖区外出、外来经营行为是
否纳入了管理，是否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项目核
销前是否足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3. 对重点税源开展税收分析，入库税款同比
或环比增减幅度出现 7%以上变化的，由纳税人进
行自查并说明情况，没有合理理由的进入纳税评
估程序，发现纳税人存在偷税嫌疑的转税务稽查
部门查处；

4. 清查使用定额发票、网络发票的纳税人是
否存在申报缴纳与发票开具信息不一致的情况，
通过票表比对、查税与查票相结合的方法，对纳税
人的发票开具情况和申报缴纳信息进行分析评
估；清查使用手工发票、离线开具发票、开具网络
发票纳税人是否存在“大头小尾”、“单联填开”、虚
开发票等违法违章行为。

（三）针对重点项目、重点行业开展清查
1. 及时同财政、发改委、统计、规划等部门联

系，取得本地县（区）级以上重点项目立项、项目
金额（涉及地税收入的项目金额）、工程进度详细
情况，清查项目承建单位是否依法、及时、足额缴
纳税款；

2. 加强房地产、建筑、餐饮、娱乐、洗浴业清
查，重点提取纳税人生产经营收费管理系统中数
据，与纳税人申报的财务信息进行比对，核查是否
存在隐瞒收入、少缴税款行为；

3. 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房

屋租赁联合管理工作的意见》和河南省地税局有
关文件要求，全面开展对房屋租赁业税收的清查。

（四）针对委托代征工作开展清查
按照《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委托代征

税款管理办法〉的公告》（2010年第2号）规定，对委
托代征单位对受托代征主体进行实地核查，确认
代征工作是否纳入税收管理信息系统，被委托主
体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代征税款是否依法、及时、
足额征收，代征程序是否合法有效。

（五）针对欠缴税款开展清查
进一步摸清欠税底数，深入了解存在欠税纳

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加大对已开票
未缴税纳税人的监控与催缴力度，加大欠税公告
力度，营造诚信纳税氛围。

（六）针对分税种管理环节进行清查
1. 对房地产业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开展清

查。对符合清算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严格依
照法律法规规定，组织完成土地增值税清算及税
款征收工作；

2. 对纳税人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建税、印
花税等税种加强信息比对，核实是否足额申报
缴纳；

3. 对房地产业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工作开
展清查；

4. 对建筑业企业所得税缴纳情况开展清查，
重点核实劳务和材料成本是否真实；

5. 对个人股权转让环节个人所得税征收工
作开展清查，从工商部门准确获取个人股权转
让信息，清查是否存在未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
个人股权转让行为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追缴
个人所得税；

6. 对高收入行业开展清查，重点加强对 12
万元以上高收入个人纳税义务履行情况的清查
工作。

（七）针对发票管理环节进行清查
1. 清查纳税人是否存在购买、使用假发票和

非法代开发票等违法违章行为，重点对房地产、建
筑安装、交通运输、餐饮服务等行业纳税人进行检
查。通过检查，对发票使用环节加强监管，收集制
售假发票线索，加大查处力度，摧毁制假售假窝
点、团体，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

2. 清查纳税人是否存在超范围领购、使用和
违规代开发票行为；

3. 针对小型微型企业享受发票工本费免征等
政策落实情况开展清查，把惠及民生的优惠政策
落实到位。

三、清查步骤
（一）纳税人全面自查阶段（5 月 2 日至 5 月

10 日）
自5月2日起，由各县（市）区局向本辖区内正

常管理纳税人分类型发放《纳税人自查情况报告
表》，并辅导纳税人进行填写，5月10日前收回所有
自查表。

（二）清查实施阶段（5月11日至6月30日）
按照清查范围和清查内容要求，结合纳税人

自查结果，5 月 11 日至 6 月 30 日，由各县（市）、区
主管税务机关对本辖区的税源开展全面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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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税源清查工作的公告


